附件1
陆川县人民医院2026年
标本外送医学检验服务采购需求

说明：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属于实质性条款；采购需求中标注“★”的条款属于重要条款；采购需求中未标注的条款属于一般条款。
	标的名称
	数量单位
	服务内容
	技术需求

	标本外送医学检验服务
	1项
	详见附表
	1.中标人每季度7号前需向采购人提供前一季度检验项目室内质控结果统计分析汇总资料及每日室内质控记录资料。
▲2.每年向采购人提供国家临检中心或省临检中心审查发放的室间质量评价合格材料。并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定期核查，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检测人员资质、室内质控记录、室间质评成绩、实验室间比对记录及比对结论、设备校准、关键试剂耗材的使用记录(含新批号试剂质检记录)等。
▲3.中标人标本接收、运输费用由中标人负责，在收取和外送样本时需要提供冷链物流服务。
▲4.中标人必须保证检验项目检测质量，具备委托检验项目的相应检测设备、技术人才，并有检验前、检验中、检验后质量保障措施。
5.检验前质量保障措施包括配置专用标本运送箱，运送箱必须保证运输标本所需温度并有相应的温度记录，每周一次的清洁消毒，规范标本接收、登记和包装流程，保证标本的质量和生物安全。
▲6.中标人应及时安排工作人员（每周一至周六上午9：00至下午5：30上门收取样本，每天一次，如遇特殊情况或节假日的标本接收双方协商解决）将本实验室采集接收的外送样本送往实验室或指定地点，并做好交接记录，方便查核。
7.中标人有义务组织相关医务人员接受相关的样本检验分析前采集等培训，每年1次，并提供培训计划。
▲8.中标人检验中质量保障措施包括标准化的操作规范、室内质控、室间质评等；
▲9.中标人检验后质量保障措施包括异常结果处理流程、临床提出异议的检验报告处理流程等。
10.中标人应提供检测项目出具报告的具体时间（由中标后双方约定具体的报告出具时间），并按照检测项目规定的报告时间出具报告。若检测报告超出约定时间而又未出具书面通知，中标方造成恶劣影响的（包括造成医疗纠纷、有群众投诉造成严重后果等），中标人需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11.中标人必须严格按照最新的《广西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标准执行，由于收费价格造成的恶劣影响（包括造成医疗纠纷、有群众投诉、医保局处罚等严重后果），中标人需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12.中标人必须具有规范标本接收、登记和包装流程，保证标本质量和安全，确保标本顺利交接，方便查核。标本接收人员要通过严格培训，负责标本质量的初检、标识的核对，标本的接收登记及包装储存。需确保及时接收、送检标本和及时检验。
13.中标人在收到不符合检验要求的标本时，需三个工作日内通知重新取样。由于受检者个体差异原因，仍需重新提供样品检测的，由采购人负责联系受检者重新采样检测，中标人不得重复收取检测费用。
▲14.中标人应按照国家卫健委临检中心颁发的“全国临床检验技术规程”进行操作，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如有标本遗失、运输损坏、检测项目错误、漏查项目、违反医保要求、虚假报告、检测结果错误引起误诊、漏诊等情况，并造成纠纷的，中标人必须积极配合处理纠纷，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一律由中标人负责。
▲15.中标人需要建立隐私保密制度，确保外送样本信息不被泄露，因中标人泄露信息导致严重后果，中标人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中标人所收集的标本，只能用于申请项目的检测，不能用于其它涉及隐私项目及生物安全的项目，检测后按规定进行妥善保存及销毁检验后样本。
16.中标人检验报告有互认项目标识，有互认项目检测方法及参考区间。
17.中标人在检测过程中，如因自身原因出现假阴性或假阳性造成医疗纠纷的，中标人需承担相应解释工作；如因自身过错导致检测结果错误引发的纠纷，不管受检人群直接向采购人追责或向中标人追责，中标人均应承担采购人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可能赔付的所有费用及赔偿责任。
▲18.中标人每月及时提供发票并附上项目明细结算清单，根据需要提供应检的项目数据。
★19.中标人需提供不限于免费服务电话、网络查询、微信查询等多种渠道供采购人相关临床部门进行业务咨询、报告查询、账单查询统计功能。
▲20.中标人必须遵守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桂卫规〔2023〕3 号文件的规定。
▲21.中标人必须保证检测当日室内质控结果在控，才能进行样本检测和样本结果报告，由不准确结果导致的纠纷，中标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22.中标人必须确定检验报告患者信息正确、确认检验报告要素必须完整（项目结果、单位、参考范围、异常值显示等），因检验报告信息错误或不完整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一律由中标人负责。
★23.中标人必须对检验结果进行审核和确认，对异常结果进行调查和处理，必须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24.中标人的检验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人员资质（包括相应专业学历、相应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国家规定相应岗位上岗证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熟悉检验设备和仪器的使用方法，必须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25.当出现危急值时，立即电话通知采购人临床科室及检验科负责人，做好记录，并进行良好的沟通。由于危急值报告不及时，导致医疗事故的，追究连带责任。
26.如中标人违反以上条例，中标人应使采购人免受任何损失，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损失、预期利益损失、商誉损失、诉讼费、律师费、调查取证费等。
▲27.中标人无条件接受医院及院外审计部门的检查及监督，发现并核实中标人存在不良行为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28.因中标人原因发生重大质量事故，除依约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将按有关质量管理办法规定执行。同时，采购人有权保留更换中标人的权利，并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
29.在明确违约责任后，中标人应在接到书面通知书起七天内支付违约金、赔偿金等。
30.服务工作结束后,中标人将根据情况对采购方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他事项等提出改进意见。
31.公司有保证检验质量与安全的管理制度
32.因不可抗力造成违约的，遭受不可抗力一方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基于上述情况，遭受不可抗力一方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不履行合同的，根据实际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本条款中的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洪水、火灾及政府行为、法律规定或其适用的变化或其他任何无法预见、避免或控制的事件。
33.中标人服务期间有以下情形，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33.1采购人发现并核实到中标人向临床科室兜售产品给予各种形式商业贿赂等不良行为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33.2中标人不满足“验收标准及要求”的任何一条，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33.3中标人在服务过程中导致病人信息或检验项目信息泄露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33.4中标人不满足“服务要求中第1点：中标人每季度向采购人提供前一季度每日室内质控记录资料”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商务条款

	报价要求
	1.供应商所提供的总报价需包含提供服务过程中所需全部设备，包含但不限于（样本采集、样本分拣、样本运输、报告查询、报告出具及打印所需设备），以满足样本的采集及纸质报告的出具，所有费用均需包含在中标人的报价中，采购人不再额外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2.本次采购项目报价折扣应≤59% ，投标人报价不在折扣范围内的视为无效报价。
3.本次投标价应为附表提供的35种送检项目价格按照折扣系数进行报价，服务期内采购结算金额= 按广西实际的收费标准×折扣系数×实际用量。

	服务期限
	合同履约期限以折扣后的送检金额为准，如一年内折扣后的送检金额未达到采购总金额，则合同履约期限为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一年。。

	服务地点
	陆川县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方式
	以实际发生业务量为主（成交单价*实际发生数量）分批次按月进行结算。成交供应商按采购人当月送检量对应金额且验收合格并开具等额发票给采购人后，采购人于收到发票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付清当月合同款。

	验收标准及要求
	1.检测标本丢失、运送错误（次数累计/季度）：季度≤1‰。
2.报告的延误送达（次数累计/月/季度）：每月≤5例，每季度≤10例。
3.误报率（姓名、结果误报，每季度不高于2例）。
4.危急值报告率和及时率要达到100%。
5.导致医疗事故的误差，追究连带责任。

	知识产权
	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成交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中标人必须自行为其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中标人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中标人需向采购人提供不侵犯第三知识产权的合规性承诺，中标人不得提供虚假知识产权申请材料或者违背知识产权合规性承诺，否则依法追究其违约等责任，若中标人因此被第三方起诉或以其它方式追究责任，中标人应赔偿第三方索赔所引起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所支付的侵权损害赔偿费、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办案差旅费等因应诉、沟通协调所花的一切费用，并将其失信违法信息依法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





	2026年度外送医学检验检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物价编码
	广西收费项目名称
	单价
	收费次数
	医院价格

	1
	结核杆菌定性
	250403065
	各类病原体DNA测定
	45.0 
	1
	45.0 

	2
	EB病毒DNA（EB-DNA)
	250403065
	各类病原体DNA测定
	45.0 
	1
	45.0 

	3
	封闭抗体
	260000021
	群体反应抗体检测
	297.0 
	1
	297.0 

	4
	抗心磷脂抗体测定（ACA)
	250402016
	抗心磷脂抗体测定
	30.8 
	1
	30.8 

	5
	25-羟基维生素D
	250309001
	25羟维生素D测定
	39.0 
	2
	78.0 

	6
	遗传代谢病检测（新生儿）
	250309007
	血清各类氨基酸测定
	27.5 
	8
	220.0 

	7
	遗传代谢病检测（临床患者）
	250309007
	血清各类氨基酸测定
	27.5 
	8
	220.0 

	8
	丙肝HCV基因分型
	250403013
	丙型肝炎RNA测定
	48.8 
	5
	244.0 

	9
	地贫基因分型全套(含α点突变检测)
	250700019
	单基因遗传病基因突变检查
	180.0 
	3
	540.0 

	10
	遗传性耳聋基因21个突变位点检测
	250700018
	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
	58.5 
	1
	358.5 

	
	
	250700018/1
	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每增加一个位点，加收50元）
	50.0 
	6
	

	11
	T淋巴细胞亚群（CD3/CD4/CD8)
	250401031B
	血细胞簇分化抗原(CD)系列检测(流式细胞仪法)
	54.0 
	3
	162.0 

	12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测定(ANCA)
	250402005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测定(ANCA)
	14.0 
	1
	14.0 

	13
	血清生长激素测定(化学发光法)
	250310003/1
	血清生长激素测定(化学发光法)
	27.0 
	1
	27.0 

	14
	抗双链DNA测定（抗dsDNA）
	250402006
	抗双链DNA测定（抗dsDNA）
	27.0 
	1
	27.0 

	15
	促红细胞生成素测定
	250310029
	促红细胞生成素测定
	14.0 
	1
	14.0 

	16
	抗核抗体测定(ANA)
	250402002
	抗核抗体测定(ANA)
	24.3 
	1
	24.3 

	17
	G试验（真菌D-葡聚糖检测）
	250501040
	真菌D-葡聚糖检测
	144.0 
	1
	144.0 

	18
	GM实验（曲霉半乳甘露聚糖测定）
	250501040-2
	曲霉半乳甘露聚糖测定
	144.0 
	1
	144.0 

	19
	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基因检测
	270700004
	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基因检测
	238.5 
	1
	238.5 

	20
	血清药物浓度测定
	250309005
	血清药物浓度测定
	91.8 
	1
	91.8 

	21
	肝纤四项
	250305020
	血清层粘蛋白测定
	12.0 
	1
	74.0 

	
	
	250305018
	血清Ⅳ型胶原测定
	15.0 
	1
	

	
	
	250305022
	血清透明质酸酶测定
	14.0 
	1
	

	
	
	250305026
	人Ⅲ型前胶原肽(PⅢP)测定
	33.0 
	1
	

	22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Ⅰ测定
	250404028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Ⅰ测定
	45.0 
	1
	45.0 

	23
	免疫球蛋白三项
	250401023
	免疫球蛋白定量测定
	9.0 
	3
	27.0 

	24
	血清转铁蛋白测定
	250301007
	血清转铁蛋白测定
	18.0 
	1
	18.0 

	25
	血清总铁结合力测定
	250304008
	血清总铁结合力测定
	11.0 
	1
	11.0 

	26
	微量元素两项（铅、锰）
	250304009
	全血铅测定
	7.2 
	1
	14.4 

	
	
	250304013
	微量元素测定
	7.2 
	1
	

	27
	内毒素测定
	
	血透室透析用水专用，自主定价
	270.0 
	1
	270.0 

	28
	肿瘤基因甲基化检测
	270700014
	肿瘤基因甲基化检测
	355.5 
	1
	355.5 

	29
	尿液有机酸分析
	250309007
	血清各类氨基酸测定
	27.5 
	8
	220.0 

	30
	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
	250700020
	染色体核型分析
	234.0 
	1
	234.0 

	31
	上呼吸道病原体测序
	L250501043
	人微生物多样性检测
	360.0 
	1
	360.0 

	32
	下呼吸道病原体测序
	L250501043
	人微生物多样性检测
	360.0 
	2
	720.0 

	33
	白介素6
	250401014/2
	各种白介素测定(免疫法)
	45.0 
	1
	45.0 

	34
	叶酸测定
	250309003
	叶酸测定
	9.0 
	1
	9.0 

	35
	维生素B12
	250309004
	血清维生素测定
	11.0 
	1
	11.0 



